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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第 4 條     球隊 

 

新規則內容 

第 4 條 球隊 

4.3.2 每一球隊成員的球衣前後應有與球衣主色成對比色的平面實體號碼。 

號碼應清晰易見，及：  

 後面的號碼至少高 16 公分。 

 前面的號碼至少高 8 公分。 

 號碼筆劃粗幼至少 2 公分。 

 球隊只可使用 0 及 00、及 1 至 99 的號碼。  

 同隊球員不得穿着相同的號碼。 

 任何廣告或標誌，距號碼至少 4 公分。 

 

4.4.2 球員不得佩戴對其他球員造成傷害的裝備（物品）。  

 不准許使用下列物品： 

… 

 准許使用下列物品： 

 保護肩膊、手臂、大腿或小腿且有足夠護墊覆蓋的護具。  

 手臂及腿部的壓力衣物。 

… 

同隊球員手臂及腿部的壓力衣物、頭部裝備、布織護腕、頭巾及貼

布，必須使用相同顏色。 

 

二、 第 8、10、34 條     比賽時間結束 

 

新規則內容 

第 8 條 比賽時間、得分相等、及加時 

8.8  若在每一節或加時接近結束時發生犯規，裁判應決定剩餘的比賽時

間。比賽計時鐘上至少應顯示 0.1 秒。 

 

8.9  在比賽休息時間內發生犯規而須要執行罰球時，應在每節或加時前執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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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條 球的狀態 

10.4 球不成死球，若中籃，有效，當： 

 投籃時球在空中，及 

 裁判響哨。 

 每節或加時結束訊號響。 

 投籃時鐘訊號響。 

 罰球時球在空中，裁判宣判違例但不是罰球員違例。 

 投籃球員控球在手以連續動作投籃但球未離手，此時對手或對手

球隊席區的任何人員發生犯規而他仍能繼續完成投籃動作、而投

籃動作確實在犯規發生前已經開始。 

若在裁判響哨之後，該球員做了一個新的投籃動作，則此規定不適

用，中籃無效。 

 

第 34 條 侵人犯規 

34.2 罰則 

 

34.2.2  若侵犯投籃球員，則該球員獲得罰球次數如下： 

 中籃，得分有效，加罰球 1 次。 

 2 分球未中籃，判給罰球 2 次。 

 3 分球未中籃，判給罰球 3 次。 

 每一節或加時結束訊號響的同時或響前瞬間、或投籃時鐘訊號響

的同時或響前瞬間球仍在投籃球員手中時，該球員被侵犯而中

籃，則中籃無效，應判給罰球 2 或 3 次。 

 

三、 第 9 條     每場、每節、每一加時的開始及結束 

 

新規則內容 

第 9 條 每場、每節、每一加時的開始及結束 

9.4 所有比賽秩序表上排名在前的球隊（主隊）， 

 該隊球隊席應在面向球場之記錄台的左邊， 

 該隊比賽開始前應在球隊席前方之半場熱身。 

若經兩隊同意，可以互換球隊席及/或上半場熱身之半場。 

 

註： 2020 東京奧運會已經開始執行此規則。 

 

  



 

國際籃球規則變更 2022（1.0 版） 3 

四、 第 12 條     跳球及輪換發球權 

 

新規則內容 

第 12 條 跳球及輪換發球權 

12.5.2 第一節開始跳球後不是首先獲得活球控球權的隊，當以後發生“跳球

情況”時，應獲得第一次輪換發球權。 

 

註： 原文為“第一節開始跳球後在場上未獲得活球控球權的隊，當以後發

生“跳球情況”時，應獲得第一次輪換發球權。” 

 

五、 第 34/37 條     界外球犯規（throw-in foul） 

 

新規則內容 

第 34 條 侵人犯規 

34.1 定義 

 

34.1.1 侵人犯規是指不論在活球或死球時，球員與對手發生不合法的接觸。  

球員不得拉、阻擋、推、撞、絆或伸展他的手、手臂、以手肘、肩

膊、臀部、腿部、膝蓋、足部妨礙對手的行進或不正常彎曲身體去佔

據位置（超出圓柱體）而妨礙對手的活動、或用任何粗暴的動作進行

比賽。 

 

34.1.2 界外球犯規（throw-in foul）是指第四節或加時的比賽計時鐘顯示 2 分

鐘或更少時發界外球、球在裁判手中、或球在發球員可以處理的地方

時，防守球員向對方場上球員引起的侵人犯規（personal foul）。 

 

34.2 罰則 

登記違犯球員「侵人犯規」。 

34.2.1 若侵犯非投籃動作球員： 

 由非犯規隊在接近犯規發生地點發界外球恢復比賽。 

 若犯規隊處於“球隊犯規：罰則狀態”時，則規則第 41 條適用。 

 

34.2.2  若侵犯投籃球員，則該球員獲得罰球次數如下： 

 中籃，得分有效，加罰球 1 次。 

 2 分球未中籃，判給罰球 2 次。 

 3 分球未中籃，判給罰球 3 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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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節或加時結束訊號響的同時或響前瞬間、或投籃時鐘訊號響

的同時或響前瞬間球仍在投籃球員手中時，該球員被侵犯而中

籃，則中籃無效，應判給罰球 2 或 3 次。 

 

34.2.3 界外球犯規： 

 判給被侵犯球員罰球 1 次，隨後由非犯規隊在最接近犯規發生地

點發界外球恢復比賽。 

 

註： 犯規性質為「侵人犯規」，不再是「違反運動道德犯規」。 

 

六、 第 37 條    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

 

新規則內容 

第 37 條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

37.1 定義 

 

37.1.1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是指球員接觸的犯規，在裁判的判斷下： 

 與對手接觸，並且意圖不是在規則精神與原意下致力於比賽（直

接對球）。 

 球員致力於比賽，但與對手造成過度的、大強度的接觸。 

 防守球員為了阻止攻防轉換時進攻隊的推進而故意造成不必要的

接觸。此情況直至進攻球員開始投籃動作前適用 

 球員從後面或側面對其對手造成的不合法接觸，該對手正向對方

球籃前進，前進中的球員、球和球籃之間沒有其他對方球員，而 

 前進中的球員正控制球，或 

 前進中的球員試圖控制球，或 

 隊友傳球給前進中的球員，而球在空中。 

此情況直至進攻球員開始投籃動作前適用。 

 第四節或加時的比賽計時鐘顯示 2 分鐘或更少時發界外球、球在

裁判手中、或球在發球員可以處理的地方時，防守球員向對方場

上球員引起接觸。 

 

37.1.2 在整場比賽中，裁判對違反運動道德犯規的宣判及解釋必須一致，並

且必須根據動作作出宣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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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第 42 條     特殊情況 

 

新規則內容 

第 42 條 特殊情況 

42.1 定義 

發生違規後的同一停鐘時間內，若發生其他違規或發現其他已發生的

違規時，則出現“特殊情況”。 

 

註： 此變更涵蓋因 IRS 重播發現違規前已發生其他違規的“特殊情況”。 

 

八、 第 48/49 條     記錄員及助理記錄員/計時員：職責 

 

新規則內容 

第 48 條 記錄員及助理記錄員：職責 

48.1 提供記錄表給記錄員，他應： 

 記錄每一隊比賽開始時最先上場的 5 名球員及所有替補員姓名及

號碼，若發現上述事項有不相符時，應盡快通知最近的裁判。 

 在累積得分表上記錄中籃或罰球中籃的分數。 

 記錄每一名球員的犯規，當任一球員犯規達 5 次時，應立即通知

裁判。當球員違犯 2 次「技術犯規」、或 2 次「違反運動道德犯

規」、或 1 次 「技術犯規」加 1 次「違反運動道德犯規」而被取

消比賽資格時，應立即通知裁判。同時記錄每一名主教練的犯

規，當主教練被取消資格時，同樣應立即通知裁判。 

 球隊請求暫停後，當暫停時機出現時應立即通知裁判，並登記此

暫停。記錄暫停，當球隊每半場或每一加時已無暫停可用時，應

通知裁判轉告該隊主教練。 

 管理輪換發球權“箭咀”標誌，指示某隊獲得下一次輪換發球

權。當上半場結束之後球隊下半場互換球籃時，應立即轉變“箭

咀”指示方向。 

 記錄裁判確認的“主教練挑戰”，當主教練錯誤地提出第二次挑

戰時，應通知裁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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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9 條 計時員：職責 

49.1 提供比賽計時鐘及秒錶給計時員，他應： 

 計算比賽時間、暫停時間及比賽休息時間。 

 確保比賽計時鐘在每一節或加時結束時能自動發出極大聲響的訊

號。 

 若訊號未被聽到或訊號失靈，應用任何方法通知裁判。 

 使用附有數字的標誌指出球員犯規次數，並通過清晰的展示方式

給雙方球隊主教練知道球員的犯規次數。 

 當任一球員犯規達 5 次時，應立即通知裁判。 

 在球隊隊際犯規的情況下，當第 4 次隊犯發生球成活球後，才將

球隊犯規標誌放在靠近該隊的球隊席的記錄台上。 

 執行替補。 

 執行暫停。球隊請求暫停後，當暫停時機出現時應立即通知裁

判。 

 僅在死球及球再次成活球之前才發出訊號。訊號不會停止比賽計

時鐘或停止比賽，也不會引致球成死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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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附錄 A     裁判手號 

 

新規則內容 

附錄 A 裁判手號 

 

不合法侵犯圓柱體 妨礙中籃/干擾球 

  
雙手垂直擺動 食指沿另一隻手繞圈 

 

主教練挑戰（Head coach’s challenge，HCC） 

 主教練挑戰 

  
 主裁判向主教練確認挑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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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附錄 B     記錄表 

 

新規則內容 

附錄 B 記錄表 

 
圖 8 記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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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7 暫停 

 

B.7.1 每半場或加時請求暫停，應在球隊名稱下方暫停空格登記該節或加時

的比賽時間（以分鐘為單位）。上半場在 H1 旁、下半場在 H2 旁、首

3 次加時在 OT 旁的空格記錄。 

 

B.7.2 每半場及加時結束時，在未使用過的空格畫 2 條橫綫。若球隊在第四

節比賽的比賽計時鐘顯示 2:00 分鐘之前沒有請求下半時第 1 次暫停，

記錄員應在下半場第 1 次暫停空格內畫 2 條橫綫。 

 
 

圖 11 記錄表球隊欄（比賽後） 

 

B.9 球隊犯規 

 

B.9.1 在記錄表上，每一節（Q1、Q2、Q3 及 Q4）有 4 個空格（緊接球隊名

稱下方與球員姓名上方之間）供登記球隊犯規之用。 

 

B.9.2 不論球員違犯「侵人犯規」、「技術犯規」、「違反運動道德犯

規」、或「取消比賽資格犯規」，記錄員應對違犯球員的球隊登記犯

規 1 次，並在球隊犯規欄內畫一大“X”號。 

 

B.9.3 每一節結束時，記錄員在餘下空格畫 2 條橫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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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13 主教練挑戰 

 

B.13.1 在設置即時重播裝置的球賽，每隊可提出 1 次“主教練挑戰”

（HCC）。HCC 應登記在球隊名稱下方 HCC 旁的空格：第一空格節

數或加時（Q1、Q2、Q3、Q4 或 OT），第二空格登記該節或加時的

比賽時間（以分鐘為單位）。 

 

十一、 附錄 D     球隊名次 

 

新規則內容 

附錄 D 球隊名次 

D.1.3 若在分組比賽完成前未能排列名次，則有關球隊暫時名次相同。若在

分組比賽結束後按上述準則仍無法排列名次，則以相應國際籃球聯會

排名決定名次。 

 

十二、 附錄 F     即時重播裝置 

 

新規則內容 

附錄 F 即時重播裝置 

F.1 定義 

即時重播裝置（Instant Replay System，IRS）是裁判通過在核准的視

頻屏幕上觀看比賽情況來驗証裁判決定的工作方法。 

 

F.2 程序 

 

F.2.1 在附錄規定的範圍內，裁判有權在主裁判簽署記錄表之前使用 IRS。 

 

F.2.2 適用 IRS 重播的情況發生後，當裁判因任何原因停止比賽，應盡快使

用 IRS 重播。 

 

F.2.3 應依據以下程序使用 IRS： 

 若 IRS 設備可供使用，主裁判應在比賽開始前核准。 

 主裁判負責決定是否使用 IRS 重播。 

 若裁判的決定須要經過 IRS 重播，裁判必須在球場上展示最初的

決定。 

 收集其他裁判、記錄台職員及監督委員的資訊後，應盡快開始重

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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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裁判及最少一位裁判（作出宣判的裁判）應參與重播。若作出

宣判的是主裁判自己，他應選擇一位裁判陪同下作出重播。 

 在 IRS 重播期間，主裁判應確保未授權人員不能接觸 IRS 顯示

器。 

 重播應在執行暫停或替補、休息時間開始、或恢復比賽之前執

行。 

 若裁判確認須要 IRS 重播時已開始暫停或執行替補，應取消該暫

停或替補，直至裁判報告最終的決定。 

 裁判報告最終的決定後，任一隊主教練可以取消暫停請求、請求

暫停或替補。 

 重播完畢，作出宣判的裁判應報告最終的決定，並應依據判決恢

復比賽。 

 僅 IRS 提供明確及結論性的視覺証據給裁判更正時，才可以推翻

裁判的最初決定。 

 

F.3 規則 

可以重播下列比賽情況： 

 

F.3.1 每節或加時結束： 

 中籃，球是否在該節或加時結束的比賽計時鐘響前離手。 

 確認比賽計時鐘剩餘多少時間，若： 

 發生投籃球員出界違例。 

 發生投籃時鐘違例。 

 發生 8 秒違例。 

 每節或加時結束前發生犯規。 

休息時間不應開始，直至裁判已報告 IRS 決定，並完成該節或加時額

外的比賽時間。 

 

F.3.2 第四節或每一加時，比賽計時鐘顯示 2:00 分鐘或更少時： 

 中籃，球是否在投籃時鐘響前離手。 

 裁判有權立即停止比賽以重播確認該中籃是否在投籃時鐘響前

離手。 

 裁判必須確認 IRS重播的必要性，並在該中籃後首次因任何原

因停止比賽時重播。 

 當犯規在投籃情況以外發生： 

 比賽計時鐘或投籃時鐘訊號是否已響。 

 若是投籃球員的對手犯規，投籃動作是否已經開始。 

 若是投籃球員的隊友犯規，球是否仍在投籃球員手中。 

 是否正確宣判妨礙中籃或干擾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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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重播判定不是正確宣判妨礙中籃或干擾球，應恢復比賽如下，

若吹判後： 

 球合法進入球籃，得分有效，防守隊應在端綫發界外球。 

 任一隊的球員立即確認控制球，該隊應在最接近吹判時球的位

置發界外球。 

 沒有球隊立即確認控制球，“跳球情況”發生。 

 確認使球出界的球員。 

 

F.3.3 比賽中任何時間： 

 確認投籃球員是在 2 或 3 分投籃區中籃。 

 裁判有權立即停止比賽以重播確認確認投籃球員是在 2 或 3 分

投籃區中籃。 

 裁判必須確認 IRS 重播的必要性，並在該中籃後首次停止比賽

時重播。 

 侵犯投籃球員，若未中籃，確認判給 2 或 3 次罰球。 

 是否正確宣判「侵人犯規」、「違反運動道德犯規」、「取消比

賽資格犯規」，或是否須要將該犯規升級或降級、或考慮該犯規

為「技術犯規」。 

 若比賽計時鐘或投籃時鐘失靈，更正及確認剩餘多少時間。 

 確認正確的罰球員。 

 當發生暴力行為或潛在的暴力行為，確認參與的球員或准許坐在

球隊席區的人員。 

 裁判有權立即停止比賽以重播任何暴力行為或潛在的暴力行

為。 

 裁判必須確認 IRS 重播的必要性，並在暴力行為或潛在的暴力

行為後首次停止比賽時重播。 

 

F.4 主教練挑戰 

 

F.4.1 在設置即時重播裝置（IRS）的球賽，主教練可請求 1 次“主教練挑

戰”，即請求主裁判透過 IRS 重播比賽情況來驗証裁判決定。 

 

F.4.2 應依據以下程序執行“主教練挑戰”： 

 不論挑戰成功與否，主教練每場比賽只可請求 1 次“主教練挑

戰”。 

 只可挑戰“附錄 F 規則 F.3 條”列明的比賽情況。 

 規則 F.3 條的時間限制不適用於“主教練挑戰”。“主教練挑戰”

可在比賽中任何時間提出。 

 主教練請求挑戰時應與最接近的裁判建立眼神接觸並清晰地提出

他的“主教練挑戰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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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教練應以英語大聲說出“challenge”（挑戰）並同時展示主教

練挑戰手號（畫出方格，如電視屏幕一樣）。該請求為最終而且

不得更改的。 

 主教練必須先請求挑戰，而 IRS 重播必須最遲於挑戰請求後裁判

首次停止比賽時執行。 

 若比賽沒有停止並繼續進行，當發現主教練提出挑戰，裁判有權

在不對任一隊不利的時間立即停止比賽。 

 主教練應向最接近的裁判指出應重播的比賽情況。 

 裁判應確認挑戰請求有效。 

 裁判應通知記錄員已確認“主教練挑戰”。 

 IRS 重播期間，球員應留在球場上。 

 若 IRS 重播顯示比賽情況支持球隊的挑戰，應推翻裁判的最初決

定。 

 若 IRS 重播顯示比賽情況不支持球隊的挑戰，應維持裁判的最初

決定。 

 裁判應依據規則執行相同的 IRS 重播程序。 

 裁判報告 IRS重播的最終決定後，應如同任何 IRS 重播之後恢復

比賽。 

 

完 


